
新北市市民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要點 

 (民國 113 年 07 月 08 日 修正)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各區市民活動中心之設置、使用及管理，以發揮多元

化功能，達成多目標之使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市民活動中心，係指由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管理並經本府民政局列管之活動中心。 

市民活動中心名稱，應冠以轄區區名，並以所在地地名、里名或其聯合名稱為命名原則，由區公所核定後報本府備

查。 

三、 市民活動中心之設置方式包括新建、增建、價購及撥用等，設置地點應符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相關規定。 

四、 申請設置市民活動中心，其設置地點須方圓一點六公里內無市民活動中心或其他活動中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 設置地點方圓一點六公里內有市民活動中心或其他活動中心可供共同使用，但其面積已無法滿足市民之使

用需求，且全區平均使用率連續三個月達百分之六十五者。 

(二) 所在里地處偏遠且至鄰近市民活動中心或其他活動中心交通不便。 

(三) 已獲得特定來源、特定財源或全額補助經費興建市民活動中心。 

    市民活動中心每月平均使用率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所在區七萬人以上：每月實際使用時段次數除以六十八乘以百分之一百。（平常日二十二日〈每月三十日扣

除周六、周日〉乘以每日二個時段與周六、周日各乘以三個時段之總和為六十八） 

(二) 所在區未達七萬人或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之市民活動中心：每月實際使用時段次數除以六十乘以百分之一

百。（三十天乘以每日二個時段，總和為六十） 

五、 市民活動中心之設置，應提供周邊里共同使用，總樓地板面積（不含防空避難室）不得超過三百坪且不得少於一百

坪。但屬撥用者，仍不得少於五十坪。 

新建市民活動中心之工程造價，應依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建築工程造價編列標準表編列。 

六、 市民活動中心之設置，應由區公所通盤考量妥善規劃（應包括設置地點、土地權屬、面積大小、計畫用途、使用里

數、人力及管理維護等事項），研訂具體設置計畫報本府核定後，由本府或區公所編列年度預算提報本府審議。 

七、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土地供本府新建或增建市民活動中心者，應捐贈土地所有權或設定地上權予本市；其地

上權存續期間不得少於五十年。 

前項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證明文件，區公所應妥善列冊保管。 

八、 市民活動中心設置於橋孔或其他已完成之公有建築物者，應依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 各機關、團體或個人申請市民活動中心之特定空間供其專屬使用，應依新北市市民活動中心收費標準收取費用，並

向區公所申請，以提供下列使用為限： 

(一) 本府及所屬機關、里辦公處舉辦集會或活動。 

(二) 前款以外之政府機關、經立案之公益團體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公益、教育或藝文活動。 

(三) 其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正當活動。 

(四) 依市民活動中心之場地特性提供辦理宴會使用。 

十、 申請使用市民活動中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機關團體申請，應備公函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個人申請，須持身分證明文件。 



(二) 除有特殊情形經區公所同意外，應於使用日前九十日內以書面向區公所提出申請。 

(三) 申請使用期間每次四個月為限，屆期如無其他核准使用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繼續使用。同一時段之申

請，以公務使用為優先；同為公務使用時，由區公所協調；協調不成，抽籤定之。 

(四) 申請使用者應於核准後三日內繳清費用，並依核准內容使用。但核准日至使用日未達三日者，至遲應於使用

前繳清費用。 

(五) 申請使用者因故不使用或延期使用，應於原訂使用日三日前，向區公所申請取消或改期，逾期不予受理，且

不退還所繳之費用。如遇不可抗力之災變，致不能使用時，申請使用者應於不可抗力之災變 

結束後十日內，申請延期使用或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 

(六) 區公所得要求申請使用者辦理活動時，自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於繳交使用費時，一併檢附投保證明文

件。 

十一、 申請使用市民活動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應立即要求停止使用，必要時區公所得廢止

原核准使用，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並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一) 違反法令或本要點規定者。 

(二) 違反公序良俗者。 

(三) 有安全顧慮者。 

(四) 有營利行為者。 

(五) 蓄意破壞公物者。 

(六) 活動影響周邊鄰居安寧，經勸導不改善者。 

(七) 曾使用場地不遵守管理規定，且登記有案未滿一年者。 

十二、 市民活動中心由區公所管理維護。 

本市改制前設置之市民活動中心，區公所為提高使用效益、節省管理人力及維護費用，得視實際需要委託當地里

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管理。 

前項委託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管理之市民活動中心，其場地使用費等相關費用，仍應由區公所繳入市庫。 

十三、 市民活動中心之管理維護費用（含水電費、設備費、人事及維護費等），由區公所依實際需要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編列時應參考上一年度之場所使用率、經費收支及設備損壞折舊情形等確實編列。 

十四、 市民活動中心每星期應開放使用五日以上，開放時間由區公所視當地習慣另定之。 

十五、 市民活動中心舉辦各項活動得酌收講師鐘點費。 

十六、 區公所應即時將市民活動中心申請核准使用情形公開於資訊網站或公告於市民活動中心大門外明顯處所，並於供

使用時填具登記簿。 

十七、 經核准使用市民活動中心者，除經區公所同意外，使用者不得就其固定設備擅自拆卸、搬動或攜出，使用完畢後

應回復原狀，如有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對於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處理。 

十八、 市民活動中心之各項財物、圖書及器材設備，區公所均應列冊登記管理。 

十九、 市民活動中心除安置災民外，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得供人留宿，且不得設立戶籍。 

二十、 市民活動中心如長期閒置或低度使用，經本府要求區公所限期提出改善計畫提高使用率，屆期仍未達到一定使用

率者，本府將檢討其功能效益，並考量提供其他本府所屬機關轉型利用。 

二十一、 區公所應善盡對市民活動中心之管理維護職責，強化使用效率、保養維護及環境衛生，本府民政局得隨時派員

督導考核。 


